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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2025年12

月30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红梁西一街166号公司八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

议的通知已于2025年12月18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材料于2025年12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

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8人（其中独立董事4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人（其中董事蒋安琪女士、蒋

卫平先生、夏浚诚先生、邹军先生、黄玮女士、吴昌华女士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全体监事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

由董事长蒋安琪女士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设定Albemarle协议项下持续关连交易2026年度上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 ） 相关规定，RT� Lithium�

Limited（以下简称“RT� Lithium” ）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Windfield� Holdings� Pty� Ltd�（以下简称“文菲尔

德” ）49%股权， 构成公司的关连人士。 鉴于Albemarle� Germany� GmbH （以下简称 “雅保德国” ） 为RT�

Lithium之控股股东，为RT� Lithium的联系人，雅保德国构成公司附属公司层面的关连人士。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雅保德国与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

格林布什锂辉石矿由公司控股子公司Tianqi� Lithium� Energy� Australia� Pty� Ltd（以下简称“TLEA” ）通

过其控股子公司文菲尔德之全资子公司Talison� Lithium� Australia� Pty� Ltd（以下简称“泰利森澳大利亚” ）运

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子公司TLEA与雅保德国控股子公司RT� Lithium分别持有文菲尔德已发行股份

的51%及49%。作为联合投资安排，文菲尔德股东同意各股东有权采购格林布什锂辉石矿的实际年产量的50%。泰

利森澳大利亚分别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和RT� Lithium签署了《采购协议》《分销协议》（泰利森澳大利亚与RT�

Lithium签署的《采购协议》《分销协议》统称为“Albemarle协议” ），以载列就泰利森澳大利亚向文菲尔德股东

分销产自格林布什矿的锂精矿产品有关的条款及条件。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规定，上市公司应就持续关连交易订立全年上限。公司拟对Albemarle协议项下雅保德

国2026年度锂精矿采购量预计上限进行订立。

董事会认为： 雅保德国与泰利森澳大利亚之间的锂精矿交易相关协议乃按一般商业条款或更优条款于公司

的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订立，属于公平合理并符合公司与股东的整体利益。 本次订立相关协议项下2026年度预计

交易量上限，亦属于公平合理并符合公司与股东的整体利益。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H股公告：设定Albemarle协议下

持续关连交易2026年度上限》。

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朱辉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日止。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与治理委员会、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辞职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64）。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一次会议纪要；

3、董事会提名与治理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纪要；

4、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2025年第七次会议纪要；

5、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纪要。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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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辞职

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情况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12月30日收到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财务负责

人邹军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邹军先生因个人职业规划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职务，辞职

后不再担任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邹军先生的辞

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人数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运作和公司的正常运营，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 邹军先生的原定任期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2026年4月13日）止，将按照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相关规定做好工作交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邹军先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股份锁定承诺事项，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57,937股，

通过参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持有限售条件股份55,646股，辞职后其所持股份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

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等相关规定进行股份管理。

邹军先生自2007年加入公司，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忠实地履行了相关职责和义务，公司及董事会对邹军先

生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和长期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同意聘任朱辉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与治理委员会、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辞职报告；

2、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提名与治理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纪要；

4、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2025年第七次会议纪要；

5、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纪要。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件：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简历

朱辉先生，中国国籍，生于1978年，清华大学会计硕士。 朱辉先生曾任大连融科储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财

务官、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金风国际首席财务官、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美国财务总监、中兴通

讯股份有限公司欧非终端财务商务总监等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朱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

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

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下简称“《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

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朱辉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及人民法院网查询， 朱辉先生未曾被认定为 “失信被执行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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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59）；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蒋安琪女士。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12月30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红梁西一街166号天齐锂业总部二楼会议室。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773人， 代表股份567,498,23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6060%。 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人， 代表股份496,784,81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2939%（其中A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人6名， 代表股份数量485,105,30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5817%；H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人1名，代表股份数量11,679,5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22%）；

（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766人， 代表股份70,713,41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121%。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A股股东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进行了表

决；H股股东通过现场和委托投票的方式对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进行了表决。 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如

下（本公告中部分栏百分比合计数不等于100%，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1、审议通过《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555,325,765 99.9113% 389,603 0.0701% 103,360 0.0186% -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11,439,263 97.9431% 240,241 2.0569% 0 0.0000%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566,765,028 99.8708% 629,844 0.1110% 103,360 0.0182%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554,054,523 99.6826% 1,610,645 0.2898% 153,560 0.0276% -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11,435,663 97.9122% 243,841 2.0878% 0 0.0000%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565,490,186 99.6462% 1,854,486 0.3268% 153,560 0.0271%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554,723,465 99.8029% 945,803 0.1702% 149,460 0.0269% -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11,439,260 97.9430% 240,241 2.0569% 3 0.0000%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566,162,725 99.7647% 1,186,044 0.2090% 149,463 0.0263%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554,714,447 99.8013% 950,070 0.1709% 154,211 0.0277% -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11,679,50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566,393,951 99.8054% 950,070 0.1674% 154,211 0.0272%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553,031,982 99.4986% 2,619,735 0.4713% 167,011 0.0300% -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11,439,260 97.9430% 240,241 2.0569% 3 0.0000%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564,471,242 99.4666% 2,859,976 0.5040% 167,014 0.0294% 是

其中：

A�股中小股东

68,035,673 96.0652% 2,619,735 3.6990% 167,011 0.2358%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554,714,747 99.8014% 933,470 0.1679% 170,511 0.0307% -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11,679,50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566,394,251 99.8055% 933,470 0.1645% 170,511 0.0300%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553,039,115 99.4999% 2,600,602 0.4679% 179,011 0.0322% -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11,679,501 100.0000% 3 0.0000% 0 0.0000%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564,718,616 99.5102% 2,600,605 0.4583% 179,011 0.0315%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553,024,015 99.4972% 2,615,402 0.4705% 179,311 0.0323% -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11,679,50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564,703,519 99.5075% 2,615,402 0.4609% 179,311 0.0316%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553,064,015 99.5044% 2,584,902 0.4651% 169,811 0.0306% -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11,679,50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564,743,519 99.5146% 2,584,902 0.4555% 169,811 0.0299%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553,700,915 99.6190% 1,952,402 0.3513% 165,411 0.0298% -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11,679,50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565,380,419 99.6268% 1,952,402 0.3440% 165,411 0.0291%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刘志广、郑榕鑫两名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

证。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

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一）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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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因实施权益分派调整“太能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7108；债券简称：太能转债。

2.调整前转股价格：人民币5.61元/股。

3.调整后转股价格：人民币5.55元/股。

4.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6年1月8日。

5.证券停复牌情况：不适用。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5〕33号” 文件核准，中节能太阳能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公开发行29,5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

发行总额295,000.00万元（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于2025年4月16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

称“太能转债” ，债券代码“127108” 。太能转债存续的起止日期为2025年3月28日至2031年3月27日。转股的

起止日期为2025年10月9日至2031年3月27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主板上市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

出现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使公司股份发生

变化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时， 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最后一位四舍五

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

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二、历次转股价格调整的原因及结果

因公司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559889元 （含税）， 除权除息日为

2025年7月11日，故“太能转债” 的转股价格于2025年7月11日由原来的5.67元/股调整为5.61元/股，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2025年7月4日披露的 《关于因实施权益分派调整 “太能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76）。

三、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原因及结果

公司于2025年11月17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三季度利润分配的

议案》。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将实施2025年三季度权益分派，按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以公司现有总

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0,930,100股后的3,913,512,393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631238元人民币

现金（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25年三季度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121）。

根据上述公司利润分派的实施情况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太能转债” 的转股价

格将作相应调整：

P1=P0－D=5.61-0.0631238≈5.55元/股（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字）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5.55元/股，P0为调整前转股价5.61元/股，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0.0631238元/

股（按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股利）。

调整前“太能转债” 转股价格为5.61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5.5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6年1月

8日生效。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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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5年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6.63元/股。

2.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6.57元/股。

3.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生效日期：2026年1月8日（权益分派除息除权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2日、2025年5月15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公

司注册资本。 本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且不高于人民币2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6.69元/股（含本数），回购期限为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

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2025年5月16日、2025年5月27日披露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40）、《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63）、《中节能

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66）。

因公司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根据《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相关规定，公司股份回

购方案中的回购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6.69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6.63元/股，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自2025年7月11日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4日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

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77）。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0,930,100股，占公

司2025年9月底总股本3,921,204,018股的0.28%，最高成交价4.81元/股，最低成交价4.44元/股，成交总金额

49,862,897.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根据《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

购价格上限。

公司于2025年11月17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三季度利润分配的

议案》。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将实施2025三季度权益分派，按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以公司现有总股

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0,930,100股后的3,913,512,393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631238元人民币现

金（含税），不送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25年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公告编号：2025-121）。

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报告书》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进行调整，公司股份回购方案中的回购价格由不超

过人民币6.63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6.57元/股。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6.63元/股－0.0631238元/

股≈6.57元/股（四舍五入后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6年1月8日（除权除息

日）起生效。

上述调整后，按回购资金总额下限1亿元、回购价格上限6.57元/股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1,522.07万

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39%，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2亿元、回购价格上限6.57元/股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

量约3,044.14万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78%。 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本次回购完成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

量为准。

四、其他说明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回购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

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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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5年11月17日召开

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利润分配方案的规定，鉴于利润分配方案披露日至实施期间，

因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自主行权及可转债转股业务， 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

至3,924,442,493股，按照“分配总额不变” 的原则，调整后的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

已回购股份10,930,100股后的3,913,512,393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631238

元（含税）；2025年三季度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按公司最新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3,913,512,393股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的计算过程如下：本次实际现

金分红总额÷最新参与权益分派的股本×10=0.631238元（含税，结果取小数点后六位）。

公司2025年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11月17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

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总股本3,

921,204,018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10,930,100股后的3,910,273,91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进

行现金分红，每10股分配现金0.631760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247,035,853.13元（含税）；2025年三季度

公司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公司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后至实施前，如因股权激励行权、可

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情形股本发生变动的，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每股分派现金金额进行调整。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0月30日、2025年11月18日披露的《2025年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编号：

2025-107）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113）。

2.自2025年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日至实施期间，因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激励

对象自主行权及可转债转股业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3,924,442,493股。 按照“分配总额不变” 的原则，调整

后的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924,442,493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10,930,100

股后的3,913,512,39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631238元（含税）；2025年三季度

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3.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处于第三个行权期，因本次权益分派需要，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分红派息业务至股权登记日期间，2020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暂停自主行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期间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已暂停转股。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5.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2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的3,913,512,393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631238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

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568114元；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

（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26248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63124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公司2025年三季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分红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不发生变化。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1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1月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1月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1月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41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2 08*****280 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3 08*****333 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12月26日至登记日：2026年1月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

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

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发行的“太能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太能转债” 转股

价格为5.61元/股，调整后“太能转债” 转股价格为5.55元/股（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自2026年1月8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因实施权益分派调整“太能转债” 转

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22）。

2.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相应将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

币6.63元/股，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6.57元/股（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调

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6年1月8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2025年三季度权益

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23）。

3.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调整情况

本次实施权益分派后，公司将根据2020年11月20日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审议通过的《中节能太阳能

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方案）》的规定，对前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

格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方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另行公告。

4.除权除息参考价

本次实施权益分派后，除权除息参考价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除权除息参考价=权益分派实施股权登记日收盘价-A股除权前总股本（含回购股份及其他不参与分红

的股份）计算的每股派息金额（含税）。

其中：A股除权前总股本（含回购股份及其他不参与分红的股份）计算的每股派息金额（含税）=现金分

红总额 ÷A股除权前总股本（含回购股份及其他不参与分红的股份）=247,035,853.13元（含税）÷3,924,

442,493股=0.0629480元/股（含税）（保留七位小数，不四舍五入）。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2号节能大厦7层

咨询联系人：田帅

咨询电话：010-83052461

传真电话：010-83052459

八、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结算公司有关确认方案具体实施时间的文件；

4.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文件。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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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周涛先生提名，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杰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即自2025年12月30

日到2026年11月14日止。 公司董事长周涛先生不再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王杰先生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

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杰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王杰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54-7628095

传真：0554-7628095

通信地址：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大通街道居仁村E组团商业及服务楼

电子邮箱：hhnydsh@163.com

特此公告。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附件：董事会秘书简历

王杰，男，汉族，安徽合肥人，1986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师。 2007年7月参

加工作，2020年5月-2022年3月任本公司工会副主席、团委书记、机关党总支书记、群众工作部

部长；2022年3月-2023年12月任本公司工会副主席、团委书记、机关党总支书记、企业管理部部

长，兼任镇江东港港务有限公司董事；2023年12月至今任本公司运营管控部部长，兼任镇江东港

港务有限公司董事、国能九江发电有限公司董事、国能黄金埠发电有限公司董事、国能铜陵发电

有限公司董事、国能蚌埠发电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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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1月15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1月15日 09点00分

召开地点：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大通街道居仁村E组团商业及服务楼公司二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1月15日

至2026年1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

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调整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及预计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淮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

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

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

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

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

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

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

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575 淮河能源 2026/1/8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登记。 法人股东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

代理人出席会议。 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当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

份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当持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

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登记。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和股东账户

卡至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当出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股东授权委

托书（见附件1）。

（二）登记时间：2026年1月14日上午8：30－10：30，下午14：30－16：30。

（三）登记地址：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大通街道居仁村E组团商业及服务楼本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受托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

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六、其他事项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差旅费、食宿自理。

（二）公司联系地址：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大通街道居仁村E组团商业及服务楼

联系人：王杰、黄海龙 邮编：232000

电 话：0554-7628095、7628098� � � � � �传真：0554-7628095

特此公告。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1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1

关于调整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及预计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

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弃权” 或“回避”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0575

证券简称：淮河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5-061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

12月30日在公司二楼二号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5年12月24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全体

董事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8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周涛董事

长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逐项审议，并以书面记名表决的

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刊登的《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临2025-062号）。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及预计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的议案》

因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控股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的淮河能源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电力集团” ）89.3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因本次交易涉及的电力集团89.30%股权交割过户及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均已完成，电力集

团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需追加审议其2025年全年关联交易。同时为规范关联交易行为，及时披

露相关信息，公司对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临2025-063号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在

审议以上议案时，关联董事周涛、张文才、胡良理、杨运泽、束金根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

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5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

案》

本次股东会通知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刊登的临2025-064号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特此公告。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

600575

证券简称：淮河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5-063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及预计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该等关联交易属于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保障了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对

公司持续经营不产生任何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 因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控股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的淮河能源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电力集团” ）89.3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 ）。因本次交易涉及的电力集团89.30%股权交割过户及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均已完成，电力

集团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需追加审议其2025年全年关联交易。同时为规范关联交易行为，及时

披露相关信息，公司对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5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及预计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

时，关联董事周涛、张文才、胡良理、杨运泽、束金根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即全体独

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淮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在股东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五次会议， 全体独

立董事审议并一致同意 《关于调整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及预计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的议案》，并发表如下独立董事意见：（1）公司与关联方开展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为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客观需要，没有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2）该等关联交易均为日常生产经营中发生

的，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依照市场定价原则，参照市场交易价格或实际成本加

合理利润协商确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二）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和调整情况

1、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5年预计金额

2025年1-11月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

料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

75,712.00 52,320.35 部分材料款在12月结算

淮河能源西部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6,000.00 115,324.26 商品煤采购量减少

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115.00 21.59

小计 271,827.00 167,666.20

向关联人购买燃料

和动力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

396,813.00 348,033.27

12月电厂燃煤费用尚未结

算

小计 396,813.00 348,033.27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

29,570.00 6,742.02 煤炭销售量减少

安徽淮南洛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7,160.00 30,735.17 煤炭销售量减少

安徽淮南平圩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6,700.00 7,257.11 煤炭销售量减少

淮河能源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9,045.00 82,341.28

12月电厂燃煤费用尚未结

算

淮南平圩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 5,250.16 煤炭销售量增加

淮南平圩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 14,538.02 煤炭销售量增加

小计 202,475.00 146,863.76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

38,102.00 21,784.97 铁路运输量减少

淮南矿业集团选煤有限责任公司 29,400.00 24,661.99

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855.00 1,318.08

淮南平圩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 4,742.23 铁路运输量增加

淮南平圩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 5,032.49 铁路运输量增加

小计 68,357.00 57,539.76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

27,873.00 9,161.31 实际业务量较计划减少

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950.00 619.85

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业病

防治院

690.00 758.38

芜湖裕溪口港物流有限公司 400.00 179.77

淮南舜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 15.14

小计 29,913.00 10,734.45

在关联人的财务公

司存款

淮南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00,000.00 74,630.90 财务公司存款减少

小计 100,000.00 74,630.90

在关联人的财务公

司贷款

淮南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0,000.00 5,988.33

小计 10,000.00 5,988.33

其他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

10,884.00 6,537.47

小计 10,884.00 6,537.47

合计 1,090,269.00 817,994.14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追加电力集团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因2025年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组标的公司电力集团的控股股东为淮南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本次交易系同一控制下的企业整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规定，需追加审议新并表子公司电力集团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5年1-11月实际发生金

额

2025年12月预计金额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44,454.02 16,000.00

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977.31 110.00

小计 45,431.33 16,110.00

向关联人购买燃料和动力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246,999.39 45,000.00

淮河能源西部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1,849.17 8,000.00

小计 318,848.56 53,000.0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1,914.79 1,800.00

淮南矿业集团选煤有限责任公司 205,449.54 20,000.00

淮南平圩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352.42 500.00

淮南平圩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388.84 500.00

小计 208,105.59 22,800.00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2.90 /

小计 2.90 /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12,037.45 2,000.00

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业病防治院 428.22 100.00

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169.66 30.00

小计 12,635.33 2,130.00

在关联人的财务公司存款

淮南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55,210.54 150,000.00

小计 155,210.54 150,000.00

在关联人的财务公司贷款

淮南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65,847.70 90,000.00

小计 65,847.70 90,000.00

其他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3,204.25 500.00

淮矿上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3,411.10 /

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13.42 /

小计 16,628.77 500.00

合计 822,710.72 334,540.0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6年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2025年1-11月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原

材料

淮南矿业 （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

公司

175,000.00 7.95 96,774.37 4.60 材料采购款增加

淮河能源西部煤电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160,000.00 7.27 115,324.26 5.48 商品煤采购量增加

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

任公司

1,500.00 0.07 998.90 0.05

小计 336,500.00 15.30 213,097.53 10.12

向关联人购买燃

料和动力

淮南矿业 （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

公司

820,000.00 83.67 595,032.66 65.13 燃煤采购量增加

淮河能源西部煤电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92,000.00 9.39 71,849.17 7.86

12月电厂燃煤费用尚

未结算

小计 912,000.00 93.06 666,881.83 73.00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淮南矿业 （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

公司

33,000.00 0.87 15,451.02 0.42 煤炭销售量增加

淮南矿业集团选煤有

限责任公司

250,000.00 6.58 205,912.44 5.54 煤炭销售量增加

安徽淮南洛能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 / 30,735.17 0.83

2026年不再属于关联

方

淮河能源电力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 / 82,341.28 2.21

2026年不再属于关联

方

淮南平圩第二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12,700.00 0.33 5,602.57 0.15 煤炭销售量增加

淮南平圩第三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25,000.00 0.66 14,926.86 0.40 煤炭销售量增加

小计 320,700.00 8.44 354,969.34 9.55

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

淮南矿业 （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

公司

16,000.00 10.32 21,784.97 14.62

淮南矿业集团选煤有

限责任公司

31,000.00 20.00 24,661.99 16.55

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

任公司

1,500.00 0.97 1,320.98 0.89

淮南平圩第二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5,000.00 3.23 4,742.23 3.18

淮南平圩第三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5,000.00 3.23 5,032.49 3.38

小计 58,500.00 37.74 57,542.66 38.61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淮南矿业 （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

公司

24,000.00 21.82 21,198.76 20.75

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

任公司

800.00 0.73 789.51 0.77

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职业病防

治院

1,400.00 1.27 1,186.61 1.16

芜湖裕溪口港物流有

限公司

/ / 179.77 0.18

淮南舜立机械有限责

任公司

/ / 15.14 0.01

小计 26,200.00 23.82 23,369.79 22.88

在关联人的财务

公司存款

淮南矿业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

400,000.00 72.73 229,841.44 54.72

部分在建电厂由基建

转运营， 阶段性存量

资金增加

小计 400,000.00 72.73 229,841.44 54.72

在关联人的财务

公司贷款

淮南矿业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

200,000.00 10.67 71,836.03 3.83 融资需求增加

小计 200,000.00 10.67 71,836.03 3.83

其他

淮南矿业 （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

公司

7,500.00 12.10 9,741.73 16.46

淮矿上信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20,000.00 32.26 13,411.10 22.66

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

任公司

10.00 0.02 13.42 0.02

小计 27,510.00 44.37 23,166.25 39.14

合计 2,281,410.00 / 1,640,704.87 /

注：上表数据均未经审计，计算结果可能因保留位数存在尾差。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本公司的母公司情况

母公司名称 关联关系 企业类型 注册地 法定代表人 业务性质 关联关系认定原则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 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淮南市

田家庵区洞山

韩家章

煤炭、煤电、清洁能

源等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6.3.3条第（一）款

规定的情形

续：

母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控股股东对本公

司的持股比例

（%）

控股股东对本公

司的表决权比例

（%）

本公司最终控制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810,254.9111 76.47 76.47

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91340400150230004B

截至2025年12月25日止，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76.47%的股份。

（二）本公司的其他关联方情况

公司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关联关系认定原则

淮南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同受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控制

913404006662202531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

（二）款规定的情形

淮矿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91340321328032735W

淮南矿业集团商品检测检验有限公司 91340400784901869K

淮河能源西部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1150600575688811W

鄂尔多斯市中北煤化工有限公司 91150602779478824N

鄂尔多斯市华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91150622667332521L

内蒙古银宏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91150625772208549T

淮河能源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1340400MA2N17PC3P

内蒙古淮矿西部煤炭贸易有限公司 91150602588842419B

淮南煤矿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913404001502300126

平安煤炭开采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913404003280242173

安徽精锐机械维修有限公司 913404006941029164

淮南矿业集团选煤有限责任公司 91340400MA2RQQ0F0K

平安开诚智能安全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913404005901862541

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91340400680823296J

安徽淮矿医药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91340400MA2RBH7M6W

安徽淮南平圩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91340400850220739D

亳州瑞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91341600560699980A

淮南矿业集团设备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91340400MA2RP30P4Q

淮南矿业集团兴科计量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91340400737330362A

镇江东港港务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合营企业及本公司

董事、高管任其董事长或曾任

其董事

91321191060181069H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

（三）款规定的情形

淮南平圩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91340400754894610R

淮南平圩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913404000597469742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2025年1-11月，关联交易涉及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指标正常且经营情况良好，在前期同类关

联交易中，不存在关联方长期占用本公司资金并造成呆账、坏账的情况，亦不存在违约情形，具

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主要与上述关联方发生采购及销售商品、接受及提供劳务和与控股股东淮南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淮南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存贷款业务等。

（二）定价政策和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是：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一般商业原则签

订书面协议确定交易关系，交易价格依照市场定价原则，参照市场交易价格或实际成本加合理

利润协商确定，与公司其他客户定价政策一致。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目的

公司与关联方开展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有助于公司

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和执行，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客观需要。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等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是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一般商业原则签订书面协议确

定交易关系，交易价格依照市场定价原则，参照市场交易价格或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协商确定，

与公司其他客户定价政策一致，是一种完全的市场行为，没有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对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没有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